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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s of the J. Y. Interpretations No.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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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大法官於民國 101年 5月 18日公布了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針對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系爭相關條文之「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吊銷其駕照、禁

其 3年內考領駕照，並吊銷所持各級車類駕照之規定」，做出合憲性之解釋。本
件解釋涉及之爭議主要是：一、行動自由之定性問題。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之系爭條文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檢驗。雖然，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對此爭

議採取了合憲性之見解，認為系爭規定並不牴觸憲法比例原則，亦與人民行動

自由及工作權保障之意旨無違。然而，解釋理由書文末中，相當程度上卻又自

失立場地指出：「…系爭規定雖不違反比例原則，惟立法者宜本其立法裁量，針

對不同情況增設分別處理之規定，使執法者在能實現立法目的之前提下，斟酌

個案具體情節，…而得為妥適之處理；另系爭條例有關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

宜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規範為之，相關機關宜本此意旨通盤檢討修正有關

規定…」。本文除介紹本號解釋之前因後果之外，並就備受社會大眾所詬病之酒

駕行為，說明其現行法規之相關對策。再以「酒駕、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

「吊銷駕照所可能侵害的憲法權利」、「拒絕酒測吊銷駕照違否比例原則」、「解

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論證矛盾」等觀點重新檢視分析本號解釋之癥結，舉陳本

號解釋之疑義，進一步提出所涉爭點之另類觀點，以供作研究與實務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拒絕酒測、吊銷駕照、行動自由、一般行為自由、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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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 18, 2012, the Justic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Yuan, 
promulgated the Interpretation No. 699. The Interpretation made a co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concerning a debatable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Penalties Regulation 
code: " …a vehicle driver who refused to take the sobriety test by suspending his 
driver’s license, prohibiting him from taking the driver’s license test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nd suspending all classes of vehicle licenses.” The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the following debates: 1. the definition of people’s right of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2. the examination of observance of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of 
the debatable traffic regulation code. In the Interpretation, the Justic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stands in the regard that the subject traffic regulation code 
does not contravene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do not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 of people’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right to work. 
However, the explanation seems to loss its position to some extend by stating in the 
Reasoning sec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Although the Disputed Provisions do 
no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legislators should have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o adopt provisions with separate measures based on different situations. 
Provided that law enforcement can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intent,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is a proper measure. 
With regard to the examinations of the Disputed Regulation testing driving under 
influence, …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r clearly legally authorized 
regulations;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conduct and specify an overall 
review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with this intention in mind.”  In addition to 
introduce the caus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No. 699, this study commented  
current strategies of related regul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publicly blamed drinking 
and driving. This study further re-examined and analyzed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No 699 based on such point of views a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DUI), drunk driving crash, and refusal of the sobriety test;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results from suspension of people’s driver’s license; 
suspension of driver’s license due to refusal of the sobriety tes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contradictory arguments in the Holding and Reasoning 
sectio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No. 699. This study also listed the doubtful points of 
the Interpretation. Furthermore, a new point of view arguing the Interpretation was 
proposed providing reference to further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Refusal of the sobriety test, Suspension of the driver’s license, Freedom of 
movement, Freedom of general behavior,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一一一一、、、、本號解釋之前因與後果本號解釋之前因與後果本號解釋之前因與後果本號解釋之前因與後果 

1.1案情與爭點案情與爭點案情與爭點案情與爭點 

1.1.1本案緣由本案緣由本案緣由本案緣由 

1.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法官審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聲明異議案
件。該案異議人持有普通大貨車駕照，於無照駕駛重機車時拒絕酒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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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監理站依系爭規定裁罰新台幣 6萬元、吊銷各級車類駕照及 3年內
不得考領駕照之處分，致失去駕駛之工作。 

2.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六庭審理同條例聲明異議抗告案件。該
案抗告人持有職業大貨車駕照，亦因駕駛重機車外出時拒絕接受酒

測，被監理站處以相同罰鍰及處分，致失去駕駛之工作。 

二案承審法官均認，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比例原則及工作權、生存權

保障之疑義，爰分別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依大法官釋字第 371號解釋之意
旨聲請解釋。 

1.1.2爭點所在爭點所在爭點所在爭點所在 

本號解釋所涉者乃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吊銷其駕照、禁其 3 年內
考領駕照，並吊銷所持各級車類駕照之規定，是否違憲之問題？ 

1.2結論與效應結論與效應結論與效應結論與效應 

1.2.1結論與理由結論與理由結論與理由結論與理由 

大法官就前開二案合併審理作成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解釋，並認為系
爭規定不牴觸憲法比例原則，與人民行動自由及工作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本號解釋之解釋文指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4項前段規定，
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同條第 1項第 1款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同條例第 67條第 2項前段復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35條第 4
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又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14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 68條另規定，汽車駕駛人因第 35條第 4
項前段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
上開規定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而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及
工作權之意旨無違。」大法官針對系爭案件之所以做成合憲性解釋之理由
主要有下： 

1.系爭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護大眾權益，目的洵屬正當，
且所採手段可促使駕駛人接受酒測，遏止酒後駕車，防範交通事故發

生，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2.系爭規定所採手段，可杜絕駕駛人以拒絕酒測逃避刑事公共危險罪責
處罰之僥倖心理，且因尚無可達成相同效果之較溫和手段，故為達成

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的所必要。 

3.為維護公共安全，駕駛人本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系爭規定之處罰，
雖限制行動自由及工作權，惟所保護法益與限制間，尚非失衡。且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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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駕駛人本應更遵守交通法規，況警察執行時已先行勸導並告知拒酒

測之法律效果，受檢人已有所認知而仍執意拒絕酒測始處罰，故該處

罰規定尚未過當。 

4.惟立法者宜通盤檢討，針對不同情況增設分別處理之規定，使能斟酌
個案情節而為妥適處置；而有關酒測之檢測方式、程序等，亦宜以法

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規範為之。 

1.2.2後續修法後續修法後續修法後續修法 

雖然本號解釋對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吊銷

駕照之規定做成合憲結論，但大法官仍然認為宜通盤檢討系爭之規範不盡

合理之處，因此引發後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8條、第 35條及第
67條條文之修法3。其中，第 8條與第 67條主要是一些條項的調整，真正

                                                 
3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3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801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
文如下： 
第 8條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罰之： 
一、第 12條至第 68條及第 92條第 7項、第 8 項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 
二、第 69條至第 84條由警察機關處罰。 
前項處罰於裁決前，應給予違規行為人陳述之機會。 
第 1項第 1款之處罰，公路主管機關應設置交通裁決單位辦理；其組織規程由交通部、

直轄市政府定之。 
第 35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萬 5千元以上 9萬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附載未滿 12 歲兒童或因而

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

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駛營業大客車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因而肇事

且附載有未滿 12歲兒童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 
汽車駕駛人於 5年內違反第 1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9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

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

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 1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

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第 1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 9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

該汽車、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

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 1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

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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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的則是第 35條的修正，第 35條修正規定除
將違規的罰鍰上限由 6萬元以下提高到 9萬元以下之外，並將吊扣駕照之
門檻放寬為 5年內違規 2次以上，以及具體化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測試檢
定之稽查程序。雖然，在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中，大法官並未否認系
爭規定之合憲性，卻又指陳立法者宜斟酌情節而為適當處置，民國 102年 1
月 30日的修法基本上算是回應了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的期待。 

二二二二、、、、現行酒駕行為之規範對策現行酒駕行為之規範對策現行酒駕行為之規範對策現行酒駕行為之規範對策 

為了有效防止酒醉駕車在道路交通所可能產生的危險，各國皆有行政

罰，甚或刑事罰的規定，台灣亦不例外，關於酒駕行為之規範，目前之法

制已由行政罰過渡到刑罰，而規制之方式以及處罰之程度均呈現由輕至重

之趨勢。以下說明現行酒駕行為主要的規範與對策： 

2.1行政法的規範對策行政法的規範對策行政法的規範對策行政法的規範對策 

本文有關於「酒駕」與「吊照」之爭議，原係存在於行政法上的規範

                                                                                                                                   
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第 1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依第 1項規定之

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車牌照 3個月。 
汽車駕駛人有第 1項、第 3項或第 4項之情形，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經移置保管汽車

之領回，不受第 85條之 2第 2 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 92條第 4 項所訂最低罰鍰基準規

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第 67條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27條第 3項、第 29條之 2第 5項、第 35條第 1項、第 3項後段、

第 4項後段、第 37條第 2項、第 54條、第六 61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第 62條第
4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 67條之 1所定情形者，

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29條第 4項、第 30條第 3項、第 35條第 3項前段、第 4項前段、

第 37條第 3 項、第 43條第 2 項、第 3 項、第 61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後段、第 62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

客車，曾依第 35條第 2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4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1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2項、第 3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 6年
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 67條之 1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前 4 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規定，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

車者，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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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此一規範主要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4，除此外，相關的行政

罰規範亦見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5、「道路交通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6，甚至於「警察職權行使法」7、「行政執行法」8亦有若干關於酒駕

或醉酒之處置方式。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本質上其為一「行政秩序法」9，

整體上分為 6章，第 1章總則（從第 1條至第 11條）、第 2章汽車（從第
12條至第 68條）、第 3章慢車（從第 69條至第 77條）、第 4章行人（從第
78條至第 81條）、第 5章道路障礙（從第 82條至第 84條）、第 6章附則（從
第 85條至第 93條）。至於以其內容為主的行政罰方式主要有：罰鍰、講習、
記點、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或汽車牌照、禁止駕駛或行駛、責令改正、沒

入…等，以上處罰種類，有的可單獨處罰，有的則可合併處罰，但第 86條
在性質上則屬「附屬刑法」之規定，規定肇事過失刑責之加重與減輕情形10。

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有酒駕有關之規定者，主要則有第 24、35、67、
68、85-2、85-3、86條，本次釋憲案之系爭重點亦在於第 35條與第 68條。 

再就裁處程序特色而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處罰程序向來區分

為「舉發程序」與「裁決程序」，所謂「舉發通知單」於性質上應為具處罰

                                                 
4 本條例早於中華民國 57年 2月 5日總統(57)台統（一）義字第 668號令制定公布；並自

57年 5月 1日起施行。截至目前為止，歷經多達 25次的修正。有趣的發現是，在我國

的法規體系當中，除命令之外，法律位階中逕以「處罰」二字作為法律名稱者，唯一僅

有此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5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57年 4月 5日交通部(57)交參字第 5704-0251號令、內政部(57)台內

警字第 269528號令會銜訂定發布。截至目前為止，更是歷經高達 91次的修正。 
6 本辦法乃於中華民國 90年 12月 20日內政部(90)台內警字第 9071550號令訂定發布；並

自發布日施行。目前僅於民國 95年 7月修正過一次而已。 
7 例如第 8條、第 19條之規定。 
8 例如第 37條之規定。 
9 學者認為，行政罰向有廣義及狹義之分，就廣義而言，係指國家及公共團體基於行政

目的之達成，要求人民負擔各種行政法上之義務，若人民違背其應盡之義務，而對其

所施加之制裁，此種廣義之行政法即與行政制裁概念相近。此種行政制裁之概念甚

廣，不論相對人是否有值得非難之處，只要其違背行政義務，基於行政目的之達成，

皆得使其受有不利益。因此，國家行政制裁權之行使方式，並不只限於處罰，如行政

刑罰、秩序罰及懲戒罰等，亦包括其他如行政執行之行政上強制措施，以及如勒令停

工、停止營業等之負擔行政處分。而狹義之行政罰則以「秩序罰」(Ordnungsstrafe)為主
要內容，故又稱為行政秩序罰，可說是行政機關基於維持行政秩序目的，對於過去違

反行政義務者，所施以刑罰以外之處罰，資為制裁。 

10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6條：「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

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

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 2分之 1。（第 1項）」、「汽車駕駛

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

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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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行政處分，警察機關與監理機關則皆有道路交通事件之處罰權。按，

考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立法資料，立法者何以將交通事件處罰程

序，劃分為舉發程序、裁決程序，而分由不同機關管轄，似乎尚難以明確

知悉，僅可初步得知設置「交通事件裁決所」之目的，係因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有些處罰事項，必須由公路機關與警察機關密切配合，為達公平

迅速及便民之目的，因此設置交通事件裁決所，將交通事件在同一個處理

所處理完畢。更由於處罰權分屬警察機關及監理機關，且監理機關可對警

察機關所為之舉發再為變更。在組織上警察機關係屬內政部，而監理機關

係屬交通部，兩者分屬不同部會，且無隸屬關係。因此若認監理機關為實

質上公正的裁決機關，文獻上有主張並無不妥之處，蓋此時監理機關並不

背離學說上對公正裁決機關所要求的「獨立」、「公正」、「沒有偏見」特質

（柯清喜，2008）。 

現行交通執法實務上，警察機關就交通違規所為之舉發，經常係因為

在交通攔檢程序中，發現行為人有違規事實，而根據該違規事實，進一步

對違規行為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為舉發。從程序流程觀之，交通攔

檢程序經常為舉發程序之前置程序，兩程序在程序階段上關係密切，惟應

注意者，此兩程序本質上分屬兩行政行為，不可視為一行政行為11。現行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大抵以規範交通參與者之權利義務為中心，至於與舉

發程序關係密切的交通攔檢程序，則未有所規範，從攔檢行為的性質觀之，

由於攔檢程序屬於較高程度的公權力干預措施，將其歸屬於警察行使較之

公路主管機關行使為當，故交通攔檢程序目前係交由警察職權行使法予以

規範，因此或可認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為輔助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之補充規範，以補足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範不全之處。至於所謂之「稽

查」，有學說認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條雖賦予警察交通稽查之權
限，惟該權限係屬「任意性稽查」，警察若欲為「強制性稽查」，則應以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8條為依據（蔡庭榕，2005）。 

2.2刑法的規範對策刑法的規範對策刑法的規範對策刑法的規範對策 

酒駕行為之所以入罪，乃是源於社會防衛的刑事思想融入刑事政策的

目的考量，並以行為對社會的危險性作為刑罰的目標。酒醉駕車本來就只

有罰鍰的法律效果，刑法增訂第 185條之 3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處罰將酒醉
駕車入罪，這樣的立法規定基本上是出自於「一般預防」的考量，其保護

之法益則為交通之安全。本條對於規範酗酒駕車深具重要性與嚴厲性，且

一般人都有可能是本條的「潛在的犯罪人」（張麗卿，2002）。立法設計目

                                                 
11 從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9條獨立救濟規範觀之，應可認交通攔檢為獨立行政行為。 



交通學報  第十四卷  第一期  民國一 O三年五月 

26 

的乃係藉由抽象危險犯之實用性，完成所謂「一般預防功能之截堵性目

的」。由於本條性質屬「抽象危險犯」，故只要駕駛行為有侵害法益之危險

即該當犯行，並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而採用抽象危險構成要件之實

質理由，是為了避免實害犯舉證之困難，減輕追訴機關的負擔，並且希望

達成一般預防之效果。然進一步觀察，我國刑法增訂的第 185條之 3相較
於德國刑法第 316條，規定幾乎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德國刑法對本罪亦處
罰過失，而我國酗酒駕車處罰規定中卻未規定，關此，學者一致認為應是

立法上的疏漏（黃榮堅，1999；林山田，1999；黃常仁，2000；張麗卿，
2008）。而此一立法上之誤失與本罪解釋成抽象危險犯來擴張可罰性以抑制
駕車行為之用意可謂背道而馳，十足可惜，學者建議未來修法時應予增訂

之（張麗卿，2012）。此外應留意者係，實務見解認為駕駛的過程中所可能
產生之危險並不會因距離較短，就不具危險性，因而認為只要行駛移動就

是駕車行為，不論駕車距離之遠近12。 

我國刑法第 11章公共危險罪於民國 88年增訂第 185條之 3不能安全
駕駛罪13，立法理由指出：「為維護交通安全，增設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過量致意識模糊駕駛交通工具之處罰規定，以防止交通事故之發生。」

本條嗣後歷經民國 97年之修正加重，以及民國 100年之再次修正加重與增
訂第 2項加重結果犯14。就本罪性質而言，係擬藉由「抽象危險犯」之構成

要件，以刑罰制裁嚇阻酒後駕駛行為，此種立法例早為德、日等國所採行。

民國 102年 6月本罪再行修法15，除具體化原條文第 1項之構成要件之外，
並再度加重第 2項加重結果犯之處罰。現行規定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萬元以下罰金：一、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二、
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第 1項）」、

                                                 
12 92台非168號判決：「…刑法第185 條之3 之公共危險罪，考其立法意旨係因人酒後注

意力、反應力均較常人為低，若驅車上路，對路上其他汽車或行人之生命、身體安全

均存有危險性，故特立法嚴禁酒後駕車以保障路上過往車輛及行人之法益，且酒後駕

駛車輛者不論其駕車距離之長短為何，對於該駕駛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危險並不會因

駕駛距離較短而免除，因此被告就此執詞辯稱所行進距離甚為短暫，不致於發生危

險，乃誤解立法目的，委不足採…」。 
13 中華民國 88年 4月 21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3970號令增訂第 185-1～185-4
條條文。 

14 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63911號令修正公布第 185-3條條
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15 中華民國102年6月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200111611號令修正公布第185-3、185-4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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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年以
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項）」本次立法理由謂：「一、不能安全駕駛罪
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 1 項，增訂
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

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

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 2款。三、修正原條文第 2項就加重結果犯
之處罰，提高刑度，以保障合法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 

除第 185條之 3不能安全駕駛罪外，同時於民國 88年增訂的刑法第 185
條之 4 的肇事遺棄罪，有時亦與酒駕行為具有相關性，本罪未若不能安全
駕駛罪歷經 97年與 100年之修法加重處罰，僅於民國 102年 6月併與不能
安全駕駛罪同時修法加重處罰，現行規定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

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理由謂：「第 185-3
已提高酒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

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原條文第 2 項，提高肇事
逃逸刑度。」 

2.3行政罰與刑事行政罰與刑事行政罰與刑事行政罰與刑事罰的交織應對罰的交織應對罰的交織應對罰的交織應對 

刑事罰與行政罰之間，各自存有其核心領域16，刑法向以倫理非價為其

重點；而違反行政法規之行為，只是純粹技術性的行政不服從，而行政不

服從，則往往係出於達成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17。然而從處罰之本質以

                                                 
16 一般而言，刑罰與行政罰之區別有如下之實益：(1)就處罰的主體而言：行政罰以行政

機關為處罰主體；刑罰以司法機關處為處罰主體。司法機關因需適用刑事訴訟程序，

與行政機關做出行政罰僅需適用行政程序相較，程序上較為繁複，但卻較能保障實體

上的利益。(2)就處罰效果的嚴厲性而言：雖於某些情況，罰鍰的數額可能高於罰金，

但行為人若因有罪判決確定而受刑罰，將留下前科紀錄，由是可知，刑罰的嚴厲性仍

大於行政罰。(3)就處罰的時效而言：刑法第 80、84 條對各種刑罰均有長短不一的時

效期間之規定；行政罰不分種類於行政執行法第 7 條統一規定原則上為 5 年的時效

期，惟行政罰法第 27條另有 3年的行政罰裁處權之時效。(4)就救濟方法而言：對行政

罰不服的救濟，原則上應循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爭訟方式提出請求；而對刑罰不服

的救濟方式，蓋依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 
17 從學理角度，採特徵描述方式說明行政罰概念應有之內涵，則應有如下幾點之特徵：

(1)以維持行政秩序為目的。(2)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一般人民為處罰對象。(3)以刑

法以外之處罰為手段。(4)具制裁性質。(5)屬不利處分。(6)對於過去行為所為之處

罰。(7)原則上以行政機關為處罰主體。以上詳參：洪家殷，行政罰之概念與種類─以

行政院版「行政罰法」草案之適用為中心，法務部行政罰法草案研討會，法務部主辦，

2004年 10月 15日，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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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無論刑事罰或行政罰，其制裁皆係來自國家對人民違法行為處罰權力

的實施，對人民而言，不管受到行政罰或刑事罰之制裁，均屬於國家之處

罰，均可達到處罰的效果，因此，即便承認立法者對人民違法行為之制裁

採取刑事罰或行政罰之手段，享有自由立法的形成空間18，但處罰在本質上

並無差異，而係量的差別而已。再者，刑法上所使用者為具有最後手段性

之制裁、處罰，換言之，某一不法行為若同時於行政法與刑法上有規定，

則將必須做出抉擇，究竟對此不法行為採哪種手段處理。此種針對不法行

為之對待，浮動於刑法與行政法間手段之不確定性在某情況下是合理的。

原因在於，人民對於不法行為之感受程度會隨著社會環境、風俗民情、觀

念等的轉變而不同。因此，在人民對不法行為之感受程度較弱時，交由行

政法上利用行政手段處理便可預測；反之，當人民對不法行為之感受程度

增強時，轉而須利用刑法上之手段對待亦屬合理期待。因而可得知，對此

種不法行為感受程度之轉變，必然反應於時間上之推演（陳凱翔，2007）。 

如前所述，民國 88年以前對於酒醉駕車防制的主要法源有二，分別是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民國 88 年以後又增
加了「刑法」的處罰規定，希冀藉由刑罰的效果來抑制日益嚴重的酒醉駕

車危險行為。由於酒駕行為對於社會所產生嚴重危險性，各國無不訂定規

範加以處罰，原屬於行政罰範疇之酒駕行為，基本上係以「是否能安全駕

駛」做為分水嶺，而被分為兩個態樣：一、酒後尚未達酒醉程度之駕車行

為；二、飲酒後已達酒醉程度之駕車行為。前者仍屬行政罰之範疇，後者

則為現行刑法規制之對象。準此，酒駕行為也由單純的「行政不法」（行政

罰）之行為提升為「刑事不法」（刑事罰）之行為；酒駕行為該當於刑事罰

及行政罰之要件，形式上兩種處罰不同，主要是制裁手段及法律效果均不

同，實質上不法內涵及程度上也有所差異。影響所及，酒駕者也由單純之

「交通違規者」轉變為「犯罪嫌疑人」，對付酗酒駕車行為之手段與程序，

也變成較注重便宜行事之行政行為轉換為較講究人權保障之司法行為（許

鴻文，2008）。 

三三三三、、、、大法官釋字第大法官釋字第大法官釋字第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評析號解釋評析號解釋評析號解釋評析 

綜觀本號解釋之論證脈絡，本文提出相關檢討與省思如下供參： 

3.1酒駕酒駕酒駕酒駕、、、、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 

                                                 
18 「享有自由立法的形成空間」一語，另有以「立法者的自由形成空間」或「立法形成

自由」稱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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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號解釋針對「酒駕」、「酒駕肇事」與「單純拒絕酒測」並未

嚴予區別其差異性與危害程度。法律效果上，以「單純拒絕酒測」逕行連

接「吊銷駕駛執照」，主要是為了避免行為人利用拒絕酒測來規避酒測、逃

避刑罰，由於有這一層考量，所以在立法設計上「單純拒絕酒測」（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4項）在處罰上設計得比「酒駕」（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還要嚴厲。本號解釋理由書亦提及「…鑒於汽
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測，或係為逃避其酒後駕車致可能受刑法第 185-3條公
共危險罪之處罰。立法者遂於 90年 1月 17日修正系爭條例第 35條提高拒
絕酒測之罰責（參考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40期，第 577頁以下，立法委
員章孝嚴等之提案說明），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駕車行

為。系爭規定所採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

測之效果，且尚乏可達成相同效果之較溫和手段，自應認系爭規定係達成

前述立法目的之必要手段…」。 

然而就「單純拒絕酒測」而言，除真正酗酒之拒絕酒測者外，也有可

能存在著並未酗酒之拒絕酒測者的情形，兩者應該予以區別，理論上，前

者之處罰（真正酗酒之拒絕酒測者）是要比酒駕者還重，但是後者之處罰

（並未酗酒之拒絕酒測者）未必然要比真正酒駕者還重，甚至於應該還要

較輕些，但由於取締技術上仍有難點尚待克服，故目前將其一視同仁只是

權宜性之立法政策而已。但是對於拒絕酒測的初犯與累犯之處罰問題，在

執行上則無太大困難，理應有所分別對待方屬合理。誠如羅昌發大法官於

其協同意見書所言：「…對駕駛人是否曾有酒駕或拒絕酒測之紀錄，應有不
同之處理。駕駛人如曾有此紀錄，顯見其主觀上駕駛倫理確有疑問，客觀

上亦較屬易於造成他人危害之駕駛人。此等人與初次拒絕酒測且無酒駕紀

錄者，不得考領駕照的時間長短應有所區別。如對兩種情形之處罰毫無區

別，對於初次拒絕酒測者處罰，似有過重之嫌」。 

另所謂「酒駕」之行為，究其類型而言，尚可區分為「酒後駕車」與

「酒醉駕車」兩種型態。一般「酒醉」係指人體受酒精影響而表現於外的

行為特徵。「酒後駕車」乃飲酒後駕駛車輛，只要是飲酒後，不論體內酒精

含量多寡，在體內酒精尚未完全消除的狀態下駕駛者，皆屬之。至「酒醉

駕車」者，從文義上解釋，乃指飲酒至酒醉狀態下駕駛車輛造成危險駕駛

的狀態而言。兩者之關係，「酒後駕車」範疇大於「酒醉駕車」，「酒醉駕車」

一定是「酒後駕車」，而「酒後駕車」卻不一定是「酒醉駕車」。就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而言，所謂之酒駕行為，依第 35條第 1項之規定，應係指
「酒醉駕車」之情形，而非「酒後駕車」。雖說酒駕未必肇事，肇事未必酒

駕；然統計資料顯示，酒駕肇事率確實較高。但是，單純「拒絕酒測」（拒

絕酒測而未肇事，即系爭道交條例第 35條第 4項前段所規範之情形）無論
如何「危險」，終究並未發生「實害」（肇事），不應逕行擬制為「酒駕肇事」，

而按「酒駕肇事」施予處罰。湯德宗大法官認為，基於以上理由，系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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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禁考駕照」（道交條例第 67條第 2項前段）及「吊銷各級駕照」（道交條
例第 68條）規定，處罰過於嚴厲，已逾必要程度。可謂不無道理。 

3.2吊銷駕照所可能侵吊銷駕照所可能侵吊銷駕照所可能侵吊銷駕照所可能侵害的憲法權利害的憲法權利害的憲法權利害的憲法權利 

本號解釋指出，人民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係屬憲法第

22 條之「行動自由」，然此處所謂行動自由應如何加以理解方為妥適？實
則，本號解釋所稱之行動自由，乃指「駕車之行動自由」，大法官在本號解

釋中主張：「人民有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於不妨

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 535號、
第 689號解釋參照）。此一行動自由應涵蓋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
自由。」本號解釋中提出行動自由作為駕車自由之憲法依據，並將其定性

為「一般行為自由」。惟對於多數意見之界定以及採取之條文依據，在解釋

意見書中出現頗為歧異之理解，主要的看法是將其定性在「遷徙自由」抑

或是「人身自由」。 

遷徙自由依大法官第 558、454 號解釋文係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
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本係以住居自由為核心，惟羅

昌發大法官於其意見書主張遷徙自由之保護領域應納入單純的移動自由以

符合國際思潮，而無須做嚴格之目的限定。而湯德宗大法官除支持將行動

自由整體納入憲法第 10條之保護領域外，比較特殊的是，另提出其與廣義
人身自由之相關性。其認為：「行動自由」與「一般行為自由」雖系出同源，

關係密切，但兩者在憲法上的依據及定位截然不同，不能混為一談！質言

之，「行動自由」在我國憲法上的依據是第 10條所稱「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而其核心意涵則來自憲法第 8條的「人身自由」。亦即，狹義的「人身自由」
固指憲法第 8條所規定的「人身安全」（即人民身體應有免於遭非法逮捕、
拘禁、審問、處罰之自由）；廣義的「人身自由」則以「人身安全」為基礎，

擴及於憲法第 10 條所規定的「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再擴及於「在不妨害
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

（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概括基本權）。三者的關係猶如同心圓般，乃
由內（核心）而外（外沿），漸次開展。此理解取向係以個人之行動自由與

人身完整性之保障相關，透過與一般行為自由之區隔，同時提昇其保護強

度，有利於基本權之保障。 

雖然，以上三種不同的理解方向（一般行為自由、遷徙自由、人身自

由），在將行動自由定義為「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自由」上

並無差異，但是對於此保護內涵之規範意旨則有歧異的理解與推論，並連

結到不同的憲法依據，有其個別不同之意義存在。再者，當事人若被吊銷

者為職業駕駛執照，或雖為普通駕駛執照但藉此賴以為生或工作者，則同

時牽涉工作權與生存權之保障。可知「駕車之行動自由」之引據與論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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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度，由此可見一斑。然而最為根本的問題是，本號解釋以第 22條之概
括基本權規定為據是否適當，仍是值得質疑。是以，大法官歷來的見解時

常過於輕快地援用第 22條之概括保護，甚至連作為個人主體性保護核心之
隱私權都列入第 22條之範圍，這將使第 22條偏離作為補漏式保護規定的
定位。其保護法益若非一致地被降低其重要程度，就是輕重失衡，徒增恣

意的滋生空間。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對行動自由之界定方式恐亦難免此疑
慮。因而對於活動自由之定性，宜先考量其行使目的是否歸屬於特定基本

權之保護領域，在無特殊相關性時才援用第 22條作為保護依據，方屬正確。 

3.3拒絕酒測吊銷駕照違否比例原則拒絕酒測吊銷駕照違否比例原則拒絕酒測吊銷駕照違否比例原則拒絕酒測吊銷駕照違否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Verhältnißmässigkeitsprinzip,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向來
在公法學界，抑或司法實務之應用頗為頻繁，其於學理上亦被視為是具有

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依學者的看法，一般如以法律保留作為限制憲法上

基本權利之準則者，則通常會以比例原則充當內在界限 (immanente 
Begrenzung)（吳庚，2007）。在司法院大法官的諸多解釋裡，常有引用比例
原則作為論證基礎者，吾人可以發現，早期見解往往是一語帶過，而晚期

見解更是各說各話（本號解釋事實上也是各說各話的一例）。曾有學者提出

質疑說道，比例原則被形塑成公法上的帝王條款，則應該如同民法上的誠

信原則一般珍惜使用19，真的找不到適合個案的具體原則或特別規範可供適

用時，才應該訴諸此一無所不包的抽象性帝王條款。既稱是帝王條款，則

理應是最後適用的壓箱寶，而非搖旗吶喊的先鋒部隊（黃昭元，2000）。大
法官的解釋裡，似乎未能謹守此一謙抑的份際。 

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係為考量道路交通行車安全，保

護大眾權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所採吊銷駕駛執照等手段，亦可促使駕

駛人接受酒測，進而遏止酒後駕車之不當行為，防範發生交通事故，有助

於上開目的之達成。再者，鑒於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測，或係為逃避其

酒後駕車致可能受刑法之處罰。立法者修正系爭條例第 35條提高拒絕酒測
之罰責，以防堵酒駕管制之漏洞，有效遏阻酒後駕車行為。系爭規定所採

手段，具有杜絕此種僥倖心理，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之效果，且尚乏

可達成相同效果之較溫和手段，自應認系爭規定係達成前述立法目的之必

要手段。最後，系爭規定之處罰，固限制駕駛執照持有人受憲法保障之行

動自由，惟駕駛人本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且由於酒後駕駛，不只危及

他人及自己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亦妨害公共安全及交通秩序，是

                                                 
19 要不然的話，如果連債務不履行都直接套用誠信原則解決，民法典的許多規定豈不都

可以省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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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限制與所保護之法益間，尚非顯失均衡。綜上，尚難遽認系爭規定牴

觸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其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及工作權之意旨尚
無違背。」 

然而，反其是的見解更有說服之力道。湯德宗大法官在其部分協同暨

部分不同意見書主張：「系爭『3年禁考駕照』（道交條例第 67條第 2項前
段）及『吊銷各級駕照』（道交條例第 68 條）規定，處罰過於嚴厲，已逾
必要程度。其中，系爭『3年禁考駕照』規定有違體系正義，再者，系爭『吊
銷所有駕照』規定，處罰已逾必要程度。按，系爭『吊銷所有駕照』規定

等於全盤否定駕駛人之駕車適格，『單純拒絕酒測』既未『肇事』（發生實

害），亦未確認其為酒駕，如何能擬制（不容以反證推翻地判定）駕駛人已

不具駕駛適格？對於『初犯』（初次拒絕酒駕者）尤其嚴苛」。此外，李震

山大法官（李大法官為警察法領域之教授學者）所提之不同意書亦認為，「單

純拒絕酒測與飲酒駕車，屬於不同層次之問題。因此從憲法觀點，首先觀

察到，系爭規定為達成防堵人民規避刑法第 185-3條刑罰的目的，而以『行
政稽查便利』及『嚴厲制裁不服從公權力行為』因應之，將立法缺漏之風

險大部分歸諸於人民，確已難正當化其立法目的。其次觀察到，立法者在

無具說服力之立法事實與數據支持下，將主觀風險預測形諸於規範，形成

嚴重限制關係人行動自由與職業選擇自由。第三觀察到，釋憲者高度尊重

立法形成自由、行政專業，且就法官聲請案件所為具體規範審查

(konkreteNormenkontrolle)，在無堅強具說服力的合憲理由支持下，否決其
在個案中所形成的違憲確信。最後觀察到，本件解釋間接見證形式法治國

的幽靈仍寄寓於系爭規定之中，而解釋的推論與結果正彰顯著以憲法除魅

的工作，仍障礙重重！」黃茂榮與葉百修兩位大法官於其不同意見書亦指

陳，「酒駕之汽車駕駛人之主觀情狀個個不同，特別是其嗜酒、倚賴汽車駕

駛執照謀生的程度，以及再犯之可能性等皆可能有所不同。所以，系爭處

罰規定，皆不容許處罰機關按汽車駕駛人之具體情狀給予裁量之餘地。這

與處罰規定之一般的立法體例不符，亦不是規範拒絕酒測之事件一般所必

要，有違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比例原則」。上開三件意見書之見解雖屬少數
意見，然而相關主張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3.4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論證矛盾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論證矛盾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論證矛盾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論證矛盾 

最後，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對此爭議雖然採取了合憲性結論之見解，

認為系爭規定並不牴觸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亦與人民行動自由及工作
權保障之意旨無違。然而，綜觀本號解釋之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的整體論

證脈絡，卻出現自相矛盾之說理。在本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文末中，大法

官弱化了解釋文之主張，相當程度上自失立場地指出：「…系爭規定雖不違
反比例原則，惟立法者宜本其立法裁量，針對不同情況增設分別處理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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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執法者在能實現立法目的之前提下，斟酌個案具體情節，…而得為
妥適之處理；另系爭條例有關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宜以法律或法律明
確授權之規範為之，相關機關宜本此意旨通盤檢討修正有關規定…」。 

針對本號解釋此一論證矛盾之立場，李震山大法官於其不同意書也非

常直率地指出，「本件解釋所提易被解為不具拘束力的檢討改進意見，倒是

流露出多數意見的不安情緒。李大法官並認為，該段話已足以作為支持違

憲的充分理由，設若主管機關仍無意改進而將本解釋束之高閣，猶如船過

水無痕。多數意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尊重立法形成自由所得到的結果，

並無助於相關法制的改善，甚至使之更陷入不斷加重處罰的惡性循環泥淖

而不可自拔，就逆水行舟的違憲審查工作，已產生不進反退的現象，對與

違憲審查有關的司法尊嚴及資源的不當耗損，實莫此為甚！」 

實則，為因應大量化之交通違規行為，對於拒絕酒測之汽車駕駛人，

固然不得不予以一般化之處罰，然而總不能僅因汽車駕駛人之單純拒絕酒

測，即過度非難其惡性，而窮盡剝奪其基本權利20。此外，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68 條規定，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其立法宗旨，
在於維護道路使用人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固無爭議。但從實務運作來看，

基於生活上便利而行駛機車之違規行為，竟可上綱至剝奪受處分人所有賴

以維生「職業大貨車之駕駛執照」，不能謂無違反上開比例原則21！本號解

釋或許是仍有前述釋憲聲請書所指陳的顧忌存在，因之，大法官對於系爭

規定在勇敢地做出合憲性結論的解釋之後，卻又膽怯地要求相關機關必須

通盤檢討修正有關規定。論證與說理上的矛盾，另外加上數位大法官的不

同見解，讓本號解釋的論述，整體上感覺起來有氣無力。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理由書曾指出：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內涵，除要求人民權利受侵害或限制時，應有使其獲得救濟之機會與制度，

亦要求立法者依據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

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

素綜合考量，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裡，陳春生
與陳碧玉兩位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書亦指陳：…人民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

務。是為警察執行酒測之法源依據。而主管機關依上述法律，亦已訂定取

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

                                                 
2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庭陳銘壎法官釋憲聲請書。 
2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董武全、法官林英志、法官沈揚仁釋憲

聲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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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

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亦即多數意見認為，唯有踐行前述程序，

系爭規定要求人民酒測之法源依據與程序，方符合憲法要求。李震山大法

官在其不同意見書中則點醒取締酒駕之迷思：「一般所謂『若非飲酒，何需

拒絕酒測』、『對拒絕酒測者不處以重罰，真正酒駕時就緩不濟急』、『拒絕

酒測的主要動機即是規避刑罰』、『拒絕酒測者 3 年內有酒駕之必然性』等
臆測，必須有具說服力的立法事實與數據作為支持，方能成為立法者之預

斷…。從而未以憲法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去審查酒測實體與程序要件，

在違憲審查長途接力賽中漏接一棒，是朝理想邁進中的重挫，影響不可謂

不大。」綜觀本號解釋，即便做出合憲性之結論，後續之修法亦有加以改

進，但解釋中多數意見的若干觀點至今仍是備受爭議、疑雲重重！要之，

系爭規範對於拒絕酒測即予吊銷駕照處分，然此吊照乃係以處罰「拒測」

為務，而未能履行執法警察「發現真實」（駕駛之酒精濃度）之法定任務與

天職，甚者，以處罰「拒測」而縱放疑似「酒駕者」，如此立法規範與執法

方式果合邏輯乎？確實值得吾人深思檢討。 

最後，暫且跳脫法律規範的世界。回顧古人所云：「道之以正，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

台灣社會裡如果缺乏道德的勸說，將正確安全觀念的建立，依靠在刑罰的

有限效果之上，如此並不會減少酒醉駕車的行為。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規定的再好，要是國人都沒有扎根守法、崇法的觀念，一再漠視酒醉

駕車所帶來的危險或危害，相信每年的酒醉駕車案件還是會居高不下，而

這也是目前酒駕行為刑罰化政策後所面臨的一大困境，亟待實務界與學術

界攜手共創嶄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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